
二、服务要求

1.交付期限：120 天。

2.交付地点：金昌市金川区（根据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交货地点由采购人

指定。）

3.质量标准：合格，并满足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以及技术要求中的相

关标准要求。

4.货物供应数量及中标（成交）价：由于项目特殊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要

求的货物供应数量为暂定供应量，届时根据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由采购人确定实

际的货物供应量；招标结束后，中标（成交）价非最终结算价，最终结算价以货

物的实际供应及安装数量为准，并按照清单约定的计量方法和相关规定据实计量

结算。

5.合同价款支付：材料到场并验收合格后由监理、造价对到场材料进行计量，

根据计量金额支付到场材料款，最高不超过合同价的 30 %。之后根据施工情况

由发包人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发包人以监理、造价核定确认完成进度报表为依

据，按当月已完工程结算价的支付月进度款，最高不超过 90%。其余款项待本项

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发包人委托造价咨询单位进行结算审核，最终审核报

告经三方确认后，付止工程结算审定价的 97%,预留工程结算审定价的 3%作为质

保金，质保期满后（竣工验收满 24 个月后)15 日内一次付清。

6.项目履约验收：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合同要求及中标人在投

标文件中承诺的各项内容进行履约验收，对于不按招标文件及采购人要求提供相

关货物或服务的，采购人不予接受，由中标人重新提供，直到合格为止。若提供



的货物或相关服务等多次验收不合格，采购人可视具体情况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同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如有）将视情况扣除或不予退还。

7.货物供应及安装：

（1）产品设备由供应商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系统主设备、核心产品及

部件须由生产厂家提供相关合格证、说明书、认证证书、检测报告（有效期内）、

质保承诺书等资料，并随货带来；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安装、调试、

维护，备品备件供应齐全，同时免费对操作人员（使用对象）进行培训、指导等。

（2）所配置各项产品设备必须是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的合

格产品，同时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及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提供质量保证和服

务；项目安装施工前，供应商需将设备的安装方案、时间进度计划、人员配置等

情况报经采购人进行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每月向采购人报送项目

实施进展情况。

（3）供应商在该项目中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人员必

须满足项目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不得出现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售后服务或技术支

持不到位、岗位需求数量不足等情况，否则采购人有权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

（4）供应商在中标后应严格按照招标、合同及采购人要求对项目实施各个

阶段提供必需的工作及服务，及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此内容将作

为供应商招标竞争及合同履约、合同价款支付等的重要指标，供应商应在投标报

价及人员配置等方面充分考虑此项内容，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不利因素由供应商

自行承担。



8.质保及售后服务：

（1）供应商必须保证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的，所配置各项产品设备符合

国家及行业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同时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及国家

规定的相关政策提供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2）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2 个采暖期（2年），若国家有明

确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高于此质量保证期的，执行国家规定。

（3）质保金：质量保证金不少于合同价的 3% 。

（4）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产

品设备的使用效果，须按照投标承诺在项目实施地的市区（金川区）内组建当地

售后服务机构，设立 24 小时畅通的专用售后服务电话，并具备 24 小时内随时上

门并解决问题的服务体系和相应的保障能力。超过 72 小时故障任无法排除的，

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提供同品牌、同型号新设备以供采购人使用，直至故障排除。

如供应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采购人有权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或履约保

证金；同时告知供应商承担送外维修所产生的全部费用，所产生的违约金及维修

费用通过合同价款等途径全额扣除，并保留追偿扣除不足部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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